
《陕西筝曲精选—筝与钢琴》、《西安都城隍庙鼓乐社安来绪传谱集》、西安音乐

学院“平湖派”研究文集—《寻源觅真》印刷服务项目二次竞争性磋商公告

（招标编号：KY2021/3-224）

       
项目所在地区：陕西省

一、招标条件

    本《陕西筝曲精选—筝与钢琴》、《西安都城隍庙鼓乐社安来绪传谱集》、西安音乐学院“平

湖派”研究文集—《寻源觅真》印刷服务项目二次已由项目审批/核准/备案机关批准，项目

资金来源为其他资金 240000元，招标人为西安音乐学院。本项目已具备招标条件，现招标

方式为其它方式。

二、项目概况和招标范围

规模：1包：《陕西筝曲精选—筝与钢琴》印刷服务，1项，预算金额：80000元，具

体详见磋商文件第三部分；简要技术要求、用途：自用。2包：《西安都城隍庙鼓乐社安来

绪传谱集》印刷服务，1项，预算金额：80000元，具体详见磋商文件第三部分；简要技术

要求、用途：自用。3包：西安音乐学院“平湖派”研究文集—《寻源觅真》印刷服务，1

项，预算金额：80000元，具体详见磋商文件第三部分；简要技术要求、用途：自用

范围：本招标项目划分为 3个标段，本次招标为其中的：

    (001)《陕西筝曲精选—筝与钢琴》印刷服务;  (002)《西安都城隍庙鼓乐社安来绪传

谱集》印刷服务;  (003)西安音乐学院“平湖派”研究文集—《寻源觅真》印刷服务;  

三、投标人资格要求

    (001《陕西筝曲精选—筝与钢琴》印刷服务)的投标人资格能力要求：（1）具有独立承

担民事责任能力的法人、其他组织或自然人，并出具合法有效的营业执照或事业单位法人证

书等国家规定的相关证明，自然人参与的提供其身份证明。 （2）财务状况报告：提供上一

年度完整的财务审计报告，或开标时间前六个月内银行出具的资信证明。其他组织和自然人

提供银行出具的资信证明。 （3）税收缴纳证明：提供上一年度至今已缴纳的至少一个月的

纳税证明或完税证明，依法免税的单位应提供相关证明材料。 （4）社会保障资金缴纳证明：

提供上一年度至今已缴存的至少一个月的社会保障资金缴存单据或社保机构开具的社会保

险参保缴费情况证明，依法不需要缴纳社会保障资金的单位应提供相关证明材料。 （5）书

面声明：参加本次政府采购活动前三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纪，以及未被列入失信被



执行人、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名单、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的书面声明。

本项目拒绝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名单、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

为的供应商参与。 （6）提供具有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的承诺函。 （7）法

定代表人授权书及被授权人身份证。（法定代表人直接磋商只须提交其身份证原件）（8）提

供省级以上（含省级）新闻出版局颁发的出版发行物经营许可证。备注：本项目不接受联合

体磋商。;

    (002《西安都城隍庙鼓乐社安来绪传谱集》印刷服务)的投标人资格能力要求：（1）具

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能力的法人、其他组织或自然人，并出具合法有效的营业执照或事业单

位法人证书等国家规定的相关证明，自然人参与的提供其身份证明。 （2）财务状况报告：

提供上一年度完整的财务审计报告，或开标时间前六个月内银行出具的资信证明。其他组织

和自然人提供银行出具的资信证明。 （3）税收缴纳证明：提供上一年度至今已缴纳的至少

一个月的纳税证明或完税证明，依法免税的单位应提供相关证明材料。 （4）社会保障资金

缴纳证明：提供上一年度至今已缴存的至少一个月的社会保障资金缴存单据或社保机构开具

的社会保险参保缴费情况证明，依法不需要缴纳社会保障资金的单位应提供相关证明材料。 

（5）书面声明：参加本次政府采购活动前三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纪，以及未被列

入失信被执行人、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名单、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的书

面声明。本项目拒绝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名单、政府采购严重违

法失信行为的供应商参与。 （6）提供具有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的承诺

函。 （7）法定代表人授权书及被授权人身份证。（法定代表人直接磋商只须提交其身份证

原件）（8）提供省级以上（含省级）新闻出版局颁发的出版发行物经营许可证。备注：本项

目不接受联合体磋商。;

    (003西安音乐学院“平湖派”研究文集—《寻源觅真》印刷服务)的投标人资格能力要

求：（1）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能力的法人、其他组织或自然人，并出具合法有效的营业

执照或事业单位法人证书等国家规定的相关证明，自然人参与的提供其身份证明。 （2）财

务状况报告：提供上一年度完整的财务审计报告，或开标时间前六个月内银行出具的资信证

明。其他组织和自然人提供银行出具的资信证明。 （3）税收缴纳证明：提供上一年度至今

已缴纳的至少一个月的纳税证明或完税证明，依法免税的单位应提供相关证明材料。 （4）

社会保障资金缴纳证明：提供上一年度至今已缴存的至少一个月的社会保障资金缴存单据或

社保机构开具的社会保险参保缴费情况证明，依法不需要缴纳社会保障资金的单位应提供相

关证明材料。 （5）书面声明：参加本次政府采购活动前三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纪，



以及未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名单、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

录名单的书面声明。本项目拒绝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名单、政府

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的供应商参与。 （6）提供具有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

力的承诺函。 （7）法定代表人授权书及被授权人身份证。（法定代表人直接磋商只须提交

其身份证原件）（8）提供省级以上（含省级）新闻出版局颁发的出版发行物经营许可证。备

注：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磋商。;

本项目不允许联合体投标。

四、招标文件的获取

获取时间：从 2021年 12月 09日 09时 00分到 2021年 12月 16日 17时 00分

获取方式：1、售价：1包：每套 300元（人民币），售后不退；2包：每套 300元（人

民币），售后不退；3包：每套 300元（人民币），售后不退；2、地点：西安市雁展路 1111

号莱安中心 T6-15层。3、购买磋商文件请携带单位介绍信和本人身份证复印件，现金购买。

五、投标文件的递交

递交截止时间：2021年 12月 21日 09时 30分

递交方式：西安市雁展路 1111号莱安中心 T6-15层第一会议室纸质文件递交

六、开标时间及地点

开标时间：2021年 12月 21日 09时 30分

开标地点：西安市雁展路 1111号莱安中心 T6-15层第一会议室

七、其他

    开户名称：陕西开源招标有限公司；开户银行：交通银行西安甜水井街支行；账 号：

86113010750181501001416

八、监督部门

   本招标项目的监督部门为西安音乐学院。

九、联系方式

   招 标 人：西安音乐学院                         

   地    址：西安市长安中路 108号                             

   联 系 人：翟老师                             

   电    话：029- 88667464                              

   电子邮件：/                             

   招标代理机构：陕西开源招标有限公司



   地    址： 西安市雁展路 1111号莱安中心 T6-15层

   联 系 人： 李瑞洁 张宇 戈迪

   电    话： 029-81206622-832

   电子邮件： 453653756@qq.com

招标人或其招标代理机构主要负责人（项目负责人）：           （签名）

     

招标人或其招标代理机构：                 （盖章）


